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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訊，及時

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因此KPMG

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KPMG的導讀

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掌握因應環境變

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在經營上

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

• 法令快訊─新制定「勞動事件法」

• 修正就業服務法─調整「禁止薪資面議」與加

強「外籍勞工權益保障」

• 公司法新制度─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外文名

稱登記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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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制定「勞動事件法」

02 2018年08月

由於勞資爭議事件具有專業性及特殊性，有賴當事人自主合意解決及勞資雙方代表參

與程序。因此，立法院於107年11月9日三讀通過制定勞動事件法（以下簡稱本法），

就勞動事件訂立特別訴訟程序，並預計於1年後施行上路，本法之重點摘要如下：

1. 專業的審理：各級法院設置勞動法庭或專股，且優先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經

驗者擔任勞動法庭法官。

2. 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與勞動事件相關之民事爭議，均納入勞動事件範圍。

3. 勞動調解委員會的組成：以勞動法庭法官1人與具有勞資事務、學識、經驗的調解

委員2人，共同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4. 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允許勞工得於勞務提供地法院起訴；減徵或暫免徵收勞工裁

判費、執行費；合理減輕勞工舉證責任。

5. 迅速的程序：明定法院及當事人都負有促進程序迅速進行的義務；勞動調解應於三

次內終結，勞動訴訟以一次辯論終結為原則。

6. 即時有效的權利保全：減輕勞工聲請保全處分釋明與提供擔保的責任；如果勞工勝

訴，則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KPMG觀察

待本法施行後，工會與其會員或會員間、建教生與建

教合作機構間，及因勞動關係所生侵權行為爭議等，

皆優先適用本法進行調解與訴訟程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法減輕勞工在工資、勞動時

間等爭議的舉證責任，並課予雇主依法令提出應備置

文書之義務。綜上，本法將使得勞動事件的調解及訴

訟能更有效率的解決，但同時也加重雇主訴訟上的責

任，因此，雇主平日即須備齊依法令應備置的文書，

以免除日後可能的訴訟風險及成本。

作者：李婉莛實習律師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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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
「就業服務法」

2018年11月

KPMG觀察

新修正之就業服務法著眼於勞工權益保障，對於

實務上常見「薪資面議」的做法進行設限，必須

月薪高於新台幣4萬元以上，才能不公開揭示或

不告知求職者薪資範圍，違法者將處以新台幣六

6萬元至30萬元罰鍰。此外本次修法亦加強外籍

勞工權益之保障，增加雇主應履行之義務，對於

違反者同樣處以高額罰鍰，企業主宜注意本次修

法內容，並檢視公司目前徵才、求才流程及有關

外籍勞工之權益是否合規。

作者：張容涵實習律師

為擴大勞工權益保護，立法院於107年11月9日三讀通過

修正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預計於11月30日生

效，本次修法尤以「禁止薪資面議」及「外籍勞工權益

保障」為重點，茲摘錄修法內容如下（畫底線處為本次

修法所新增文字）：

1. 禁止薪資面議條款：

增訂本法第5條第2項第6款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

工，不得有下列情事：…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

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亦

即雇主提供之職缺若月薪未達4萬元，不得僅寫「薪資

面議」，而須公開揭示或告知求職者薪資範圍，違反本

條規定者，依據同法第67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處

雇主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2. 加強外籍勞工權益保障條款：

(1)增訂本法第40條第1項第18、19款規定：「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不得有下

列情事：…十八、對求職人或受聘僱外國人有性侵

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十

九、知悉受聘僱外國人疑似遭受雇主、被看護者或其

他共同生活之家屬、雇主之代表人、負責人或代表雇

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為性侵害、人口販運、妨害

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主

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或其他司法機關

通報。」

(2)增訂第54條第1項第15款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規定之工作，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可、聘

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其已核發招募

許可者，得中止引進：…十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定，致所聘僱外國人發生死亡、喪失部分或全部

工作能力，且未依法補償或賠償。」

(3)增訂第56條第2項規定：「受聘僱外國人有遭受雇主

不實之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通知情事者，得向當

地主管機關申訴。經查證確有不實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撤銷原廢止聘僱許可及限令出國之行政處

分。」

(4)因此，雇主或其從業人員對於外籍勞工不得有性侵

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且

違反者依同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得處以30萬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另外雇主或其從業人員若知悉有

上開情事之發生，亦須於24小時內向有關之主管機

關通報，違反者依同法第67條第1項規定，得處以6

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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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布有關
「公司外文名稱登
記」之函釋

04 2018年11月

依107年11月1日實施的公司法第392-1條規定，公司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外文名稱登記，經濟部並於近日發布與

公司外文名稱登記有關函釋，茲摘錄重點如下：

1. 依公司法第392-1條規定：「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公司外文名稱登記，主管機關應依公司章程記載之

外文名稱登記之。」主管機關將依公司申請外文名

稱進行登記，但如有下列事由，主管機關得令公司

限期辦理變更登記，未辦理者，將撤銷或廢止該公

司的外文名稱登記：

(1)公司的外文名稱與「依貿易法令登記在先」或「

預查核准在先之其他進出口廠商」的外文名稱相同

。(該進出口廠商雖遭註銷、撤銷或廢止出進口廠商

登記未滿二年者，也不得相同外文名稱登記。)

(2)公司外文名稱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3)公司外文名稱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的外文名稱

相同。

2. 若公司章程的公司外文名稱為中英文併用者，公司

得以中英文併列的方式申請外文名稱登記，無須以

全為英文字母的方式登記為公司外文名稱。

2. 若公司章程的公司外文名稱為中英文

併用者，公司得以中英文併列的方式申請外文名稱登記

，無須以全為英文字母的方式登記為公司外文名稱。

KPMG觀察

本次新修正之公司法增訂第392-1條因應國際化

之需求，開放主管機關辦理公司外文名稱登記，

且公司的外文名稱能以中英文併列的方式進行登

記，企業宜多加使用，且提早註冊公司外文名

稱，以免遭其他公司搶註，但進出口廠商如已於

國貿局登記的公司外文名稱，則無此一疑慮。

作者：張容涵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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